
臺北市智慧教育輔導小組實施計畫 

北市教資字第1083016997號 

壹、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

校)推動「行動學習 智慧教學」，鼓勵學校教師運用數位科技發展創新教學，

提高師生互動，進而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素養，爰設置臺北市智慧教育輔導小組

(以下簡稱輔導小組)，並訂定本計畫。 

貳、輔導小組工作目標 

一、結合前瞻計畫校園基礎建設，發展多元應用行動學習及智慧學習教室之創

新互動教學模式。 

二、以到校輔導、拍攝宣導影片、辦理講座等多元策略，鼓勵全市教師發展行

動學習，帶動科技輔助教學趨勢，以利推動本市智慧教育。 

參、本輔導小組為任務編組，組織如下： 

一、置主任委員一人，並設置副主任委員三人，負責推展輔導小組任務；輔導

小組下置設執行秘書一人，並得視需要置副執行秘書一至三人，由主任委

員建議聘任之，負責輔導小組行政事務。 

二、分學層設高中組、國中組及國小組，各組依工作目標任務內容說明如下： 

(一) 應用推廣 

1. 設計發展「行動學習 智慧教學」融入課程教案。 

2. 至各級學校推廣應用模式。 

(二) 教師培訓 

1. 培訓課程種子教師。 

2. 協助提升教師運用數位科技發展創新教學知能。 

(三) 技術發展 

1. 評估、測試、驗證、引進各項教學科技。 

2. 擔任應用推廣及教師培訓顧問群。 

三、各學層群組置輔導員，人數以十五人為原則，並得視政策推動及實際執行

需要，酌增各組人數。 

四、副主任委員應同時擔任各組之召集人。 

五、主任委員或副主任委員應代表出席本局諮詢會議，適時反映推行之實況，

研提解決困難之策略，並協助辦理各項相關事宜。 

肆、輔導員聘任規定 

一、主任委員由承辦學校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分別由本局所轄國高中小各學

層校長兼任。 

二、輔導員由本局所轄高中及國民中小學校長擇優推薦，由本局遴選後聘任之。 

三、本局遴選通過者，聘任為輔導小組教師，由本局發給聘書。每次聘期，以

一學年為原則；本局得視各教師之表現予以續聘，每次續聘之聘期為一學

年。 

四、輔導小組教師於聘期中有不適任情況時，本局得召開評估會議後解聘之，

不受第二項聘期之限制。 

伍、運作策略及方式 



一、運作策略 

(一) 設置臺北市智慧教育輔導小組辦公室。 

(二) 辦理公開授課、教學演示、到校交流及共備工作坊等活動，協助學校

進行課堂教學研究、領域備課及社群運作。 

(三) 建構智慧教育線上研習內容，鼓勵各校教師參與線上學習。 

二、運作方式 

(一) 以「先教學演示，其次分享精進分析，再做新興科技介紹，最後交流討

論」之模式，由各校辦理學習交流活動。 

(二) 由各校推薦具「行動學習 智慧教學」能力之教師進行教學演示或公開

觀課，由輔導小組至演示學校進行公開觀課等交流活動。 

(三) 結合學界、業界專家學者引入新興科技，產出教學方案。 

(四) 協助各校規劃「行動學習 智慧教學」導入方案。 

陸、輔導小組人員權利義務 

一、輔導小組人員均為無給職，於輔導工作期間給予公假，其服務學校得依其

實際授課情形減授課時數4節執行輔導小組工作，倘於輔導工作期間有兼

任其他本市現有國教輔導團之情形，應擇優減課。減授課務所需經費由學

校鐘點費項下支應，不足時由本局支應。 

二、輔導小組人員服務績效優良者，由本局於年度結束時從優敘獎；有特殊貢

獻者，於年度中亦得辦理敘獎。 

三、為觀摩其他教育先進國家優良教學典範，以增進輔導小組教師專業知能，

提升輔導成效，本局得編列經費，評選輔導小組優秀教師出國參訪。 

四、輔導小組教師應協助所服務學校進行教師專業成長。 

柒、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捌、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